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企业、个人征信异议办事指南


一、企业及个人征信异议办理依据
《征信业管理条例》
《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企业征信异议处理业务规
程》（银征信中心〔2013〕97号印发）
《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个人征信异议处理业务规
程》（银征信中心〔2013〕97号印发）
二、企业及个人征信异议办理渠道
个人或企业如认为信用报告中的信息有错误、遗漏的，可以通过以下渠道处理。
1.发生该笔业务的金融机构
2.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互联网服务平台
3.全区各级人民银行征信人工服务窗口
三、所需资料
（一）企业信用报告异议
	 1、企业法定代表人提出
（1）企业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原件
及复印件；
（3）有效的机构信用代码证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原件及
复印件（三证合一可不提供此证件）；

2、委托经办人提出
（1）经办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原件（附表1）；
（3）有效的企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原件及复
印件；
（4）有效的机构信用代码证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原件及
复印件（三证合一可不提供此证件）。
（二）个人信用报告异议
1、本人提出
本人持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委托他人提出
（1）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2）《授权委托书》原件（附表2）。
四、办理时限
申请人无法提供有效身份证件或相关申请材料不全的，不予接收，并告知不予接收的原因。提供的证件及资料齐全，在自接收异议信息之日起20日内，向申请人提供《企业征信异议回复函》或《个人征信异议回复函》。
五、线下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上午： 9:00 - 12:00
下午： 13:30- 17:00


六、电话、地址
咨询电话：0951-5189610
中国人民银行宁夏区分行地址：银川市兴庆区北京东路 21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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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证明书


兹授权同志为（企业名称）		代理人，其权限是办理查询本企业信用报告。有效期至     年月日，注册登记证
件号码：，代理人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法定代表人签字：


加盖公章处


签发日期：年月日




承诺
以上委托证明书系企业法定代表人亲自签发，如有
不实，代理人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代理人签字：


年月     日
说明：1.委托证明书需填写清楚，涂改无效
2.委托证明书不得转让、买卖。

附表2
授权委托书


征信中心/分中心：
本人（姓名）（证件类型号
码），
委托(姓名)       (证件类型号码)，
于年月日前往你中心代理办理异议申请。
特此授权。
委托人（签字）：
代理人（签字）：


年月日


承诺
以上委托书确系委托人亲自出具，如有不实，本
人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代理人签字：


年月日
说明：1.委托证明书需填写清楚，涂改无效
2.委托证明书不得转让、买卖。
